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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本期撰稿人 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 ，解读历史经典 ，开启智慧
之光 。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道德经 》第七十四
章。

自古以来，“替天行道”是个让人听起来热
血沸腾、充满正义感的词语。 人可以替天行道
吗？ 让我们来听听老子的回答。

原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
畏死，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
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 夫代
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法制可以
说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一大文明成果。 尤其
是法家 ，与道家存在一定的思想渊源 ，是先秦
诸多学派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提出了富
国强兵 、依法治国的思想 ，成为统治者稳定社
会的主要统治手段。 但发展到最后，统治者逐
渐迷恋上刑罚 ， 甚至常以严刑峻法来维系统
治 ，以暴虐手段来维系权威 ，与道家清静无为
思想背道而驰。 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为
满足自己的野心而肆意妄为，为了压制百姓的
抗争，往往采用极其残酷的杀戮手段来恐吓百
姓。人之所以畏惧死亡，是因为生命有意义，生
存有乐趣 ，但是当民不聊生 ，社会陷入极度混
乱 ，活路被生生切断的时候 ，百姓为了能活下
来，自然会铤而走险，不再怕死。这个时候若是
再以死亡来威胁，他们又何来的惧怕呢？ 正所
谓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百姓对暴政的反
抗只能是愈演愈烈， 最终他们会推翻暴政，以
暴力消除暴力，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很多王朝灭
亡的缩影。于是，老子站在民众的立场，向暴虐
嗜杀的统治者发出沉痛而尖锐的进言 ：“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历史上，诠释这句充满
力度与激愤之言的典型事例莫过于陈胜吴广

起义了。当时，陈胜、吴广等戍卒被朝廷征发前
往渔阳戍边 ，途中遭遇连阴雨天 ，道路泥泞阻
隔，无法按期抵达指定地点。 依照秦律他们应
当一律被处死 ， 走投无路的戍卒们便暗自思
量：反正横竖都是死，倒不如奋起反抗，这样还
能搏一条生路 ，于是就有了登高一呼 、揭竿而
起的故事。 秦律之所以如此严苛，自然是与公
孙鞅推行变法有关 ，其中有一条便是 “以刑去
刑”，目的是让民众因为畏惧重罚而远离犯罪，
但这一变法原则却最终走向了反面。

接着 ，老子说道 ：“若使民常畏死 ，而为奇
者，吾将得而杀之 ，孰敢 ？ ”这里 “为奇者 ”，王
弼给出的注释是这样的 ： “诡异乱群谓之奇
也 。 ”意思是不走正道的邪僻恶行 、破坏法纪
危害社会的恶人 ，以权谋私的达官贵人 ，甚至
是违法乱纪的掌权者 ，都可以称之为 “奇 ”者 。
所以，老子认为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在于让这些
邪恶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哪怕是天子犯法，
也应当与庶民同罪 ，只有做到泾渭分明 ，方能
让百姓心服口服。因为连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
难以保全 ，百姓焉有不服之理 ，又怎么会拿性
命与统治者相抗争呢？惟有这样才可以对民众
起到震慑与警示作用，民众自然会敬畏如此善
用权力的统治者。 无疑，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
有正义感的 ， 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社会担
当，才能发出如此强大而痛彻的呼吁。 正如北
宋名臣包拯 ，他清正廉洁 ，用短短一年有余的
时间 ，严惩权贵们的不法行为 ，坚决抑制开封
府吏的骄横之势 ，并及时惩办无赖刁民 ，秉公
办事 、铁面无私 ，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
井井有条 ，成为清正廉明的楷模 ，为百姓所爱
戴。

天道 ，它没有好恶之分 ，不会为任何人的
喜好所左右 ，它是一种宇宙法则 ，人们完全是
根据自己的言行举止自然地选择走生门还是

入死路，所以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在“天道”那
里。 故而河上公注说：“司杀者，天。 居高临下，
司察人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也。 天道至明，
司杀者常 ，犹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斗杓运
移，以节度行之。 ”河上公的这段注释并不是把
天人格化了 ，而是从自然的角度出发 ，认为天
地间万事万物都在遵循着自然、 遵循着大道，
该淘汰的自然会被淘汰，该毁灭的自然会被毁
灭。这样的“司杀者”其实就是自然秩序的维护
者，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主旨。 所以老子提出
的“常有司杀者杀”，是通过间接反对统治者滥
用权力置百姓于刑戮，再次强调了顺其自然的
重要性。 在这里“司杀者”指的是执法者，即负
责执行生杀权力的人。那么“常有司杀者杀”放
到国家治理层面，也就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生
态的正常化，执法者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履行
自己的专职。 然而， 老子接下来话锋一转，说
“夫代司杀者杀”， 意思是有人剥夺了司杀者、

执法者的职责，代替执法者行使职权。当然，能
做到这一点的自然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

治者。 所以，老子列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代大匠斫”， 砍伐木头原本是伐木工的职责，
有人却代替伐木工， 自行拿起斧头砍伐木头，
那么在缺乏专业技能的情况下 ，“希有不伤其
手者矣”，意思是很少有不伤到自己的手的。同
样的道理 ，统治者缺乏专业的司法判定 ，凭借
个人喜好代替司法部门亲自执法，就如同代替
伐木工亲自砍树一样，一定会伤及自身。像“越
俎代庖”“牝鸡司晨”这些成语表达的是该是谁
做的事情就让谁做 ，这样既符合程序 ，又尊重
规矩，如果一意孤行，非要越权行事，不仅名不
正，其果也必然不利。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 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 ”法律和道德自古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实践
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 是调节社会矛盾、维
护国家安定的基本手段 ，犹如车之两轮 ，缺一
不可 。 数千年来 ，在社会治理上 ，无论是孔子
的 “宽猛相济 ”，孟子的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
法不足以自行 ”，荀子的 “隆礼重法 ”还是唐代
实行的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均体现了
德法并重 ，相辅相成的治理之道 。 故而 ，老子
在本章开篇向统治者发出质问、提出沉痛抗议
的同时，其实已经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回答
得非常清楚。 法律没有道德的滋养，难以体现
民众常情 ；道德没有法律的支撑 ，又难以引导
社会风气向善。 所以，无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
法治国 ，都不能顾此失彼 、失重偏颇 ，这中间
如何权衡把握 ， 体现着统治者的治国之道 。
《中庸 》里面曾提到 “三达德 ”，即所谓的 “知 、
仁、 勇”。 它们三者之间的排列顺序是很有意
思的，“知 ”排在第一位 ，可见 “知 ”应该是很重
要的 ，因为只有对自己所处的位置 、所具备的
能力 、周围的环境了解得非常清晰到位 ，行动
不盲目 、不妄为 ，这样才会避免遭受伤害 。 由
此可知，没有 “知 ”的仁是愚人之仁 ，没有 “知 ”
的勇只能是匹夫之勇。

总之 ， 本章老子重点阐述了一个治国要
理 ，那就是得天下者 ，在乎惜民 ；服天下者 ，在
于止杀。 统治者只有践行真正的清静无为，百
姓才会自化，天下才会自静。

（记者 黄佳 整理）


